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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转让
给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还款义务。

债权情况：（1）、借款人为温州博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250000 元，利息
￥2580546.84元（注：利息暂计收购基准日2017年6月5日），保证人：温州市寰宇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温州臻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徐文、谢春，抵押人：徐文。（2）借款人为温州市华彩印刷器材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3250000元，利息￥239147.30元（注：利息暂计收购基准日2017年6月5日），保
证人：姜方毅、范云定、陈纯靖，抵押人：范琳策。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高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杭州工控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温州腾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协议，贵司尚拖欠广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工程款未予以支付，现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对贵方享有的部分工程款债权依法转
让给温州腾信实业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及自2018年7月31日起的利息。

现温州腾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特通知贵司，要求贵司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向温州腾信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上述转让金额的还本付息义务，并承担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联系
人：林荣海；联系电话：13566236541）

特此公告！ 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腾信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全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杭
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
全英。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全英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全英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全英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债权清单（单位：元）
特此公告。 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全英
2018年8月13日

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全英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主债务人

宁波力帆全顺贸易有限公司

临安水泥厂

借款本金

27599946.48

4510000

借款利息

2520172.48（截止2017年5月20日）

2483989.85（截止2006年12月20日）

本息合计

30120118.96

6993989.85

备注

案经（2016）浙0204民初3121号，（2016）浙0204民初3411号判决在案，判决书原件提交法院供执行。其中（2016）浙0204民初3121号涉及的债权可能在2014年科技（抵）字
第01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和担保期限内，对抵押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蛟山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担保债权此次同时转让。

保证人临安玻璃钢厂、临安砂轮厂。债权经（1998）临经初字第343、344、345、34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债务人破产终结。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临安三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司与杭州宇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在2018年7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方
欠我公司的2124983.12元债务，于2018年7月1
日起转让给杭州宇楷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请你
方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杭州宇楷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

特此通知

当事人蒋鸿（住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石矸南路1组276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6810172882）:你非宁波三环医院员工且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宁波三环医院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科室
内部承包协议书》，于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9日存在承包宁波三
环医院新设立的疼痛科室和该科室所开展的三氧疗法及针灸推拿康复
理疗艾灸敷药等业务并以该医院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根据《卫
生部关于对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有关
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4]224号）第一条第（五）项关于“非
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构承包、承租医疗机构科室或房屋并以该
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规定予以处罚。”，上述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关
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
活动。”的规定，已构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违法
行为。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的
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
海卫医罚〔2018〕36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或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
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8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刘彩虹（身份证号：510722198109265188，浙
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壶觞村4-35-2号人）：

你未经批准擅自在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金帝
银泰城6幢520室开展美容服务。本局依法拟对你
作出警告，罚款人民币一万七千元的行政处罚。因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绍越
卫公罚告〔2018〕01003号）实施公告送达。（具体内容
详见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众网通知公
告栏 http://wsjs.sxyc.gov.cn）。如有异议，应当在公
告期满后3日内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
请。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听证权利。（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8月13日

浙江浙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申请人
何燕玲、李明扬、洪爱苗诉你单位要求补发工资等劳动争
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三案定于2018
年9月26日09:30在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二楼第二仲裁
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胡海山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委仲
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沈峥轶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0月9日14时30分在本委仲
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13日

仲裁公告

遗失声明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戚斌遗失工作

证及执行公务证，工作证及执行公务证编号为1092，
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巡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宇聪律师执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10200110751044，流 水 号
10437505，声明作废。

付军辉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公现役字第
0329086号，声明作废。

霍静亮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公现役字第
0867018号，声明作废。

林华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公现役字第
0823953号，声明作废。

（2018）浙01行审2号
谢竹林：本院受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申请

执行杭上政征补字（2017）第4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一案，因你住所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限期履行通知书、听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4
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二十号法庭进行听证，届期
不至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107号

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新乡雅仕杰医学
检验所（有限合伙）、曹永峰、朱红、北京雅联雅士杰
科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物产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610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108号

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新乡雅仕杰医学
检验所（有限合伙）、曹永峰、朱红、北京雅联雅士杰
科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物产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610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48号

吴烈军：本院受理沈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7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683号

胡伟：本院受理胡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8）浙0106民初
2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 2481号

姚志尧、开化安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吴丽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2481 号民事判

决书。姚志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丽芳
借款本金663600元，支付利息215257元计算至2018
年3月28日；开化安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对姚志尧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17号

浙江善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与被告浙江善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921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021号

陈国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翼龙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及被告王燕、姚元清、陈国喜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请要求
四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0
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 180000 元、逾
期利息和违约罚息 243000 元（暂计
算至 2018 年 3 月 7 日，要求支付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律师费3000
元，同时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 23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的《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 协 议 编 号
01WZ012017001-2018001-2 、日期为2018年7月21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5,889,579.43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安永中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安永中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安永中资产 联系电话：1506772503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5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工泰鞋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5】月【10】日）

合同编号

WZZX0910120140208、WZZX0910120150033

本金

5,889,579.43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蔡甫封、蔡甫寒、蔡馥艳、谢三女、邓伦国、温秀平、瑞安市三球鞋业有限公司、蔡钟横、范美丽

备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拥有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3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3092043.18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进行处置，处
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7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

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赵经理
联系电话：0577-8988175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9881759
联系地址：温州市市府路大自然城市家园二期北区二号楼中信银行
邮编：325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13日

序号

1

2

3

地区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务人名称

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8-7-10

2018-7-10

2018-7-10

债权规模（元）

377412.19

2137726.58

576904.41

本金（元）

0

0

0

利息（元）

377412.19

2137726.58

576904.41

费用（元）

0

0

0


